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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4 月 28 日 

2.会议召开地点：腾讯会议 

3.会议召开方式：线上会议 

4.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2 年 4 月 26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郑红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和《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 3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未通过《是否同意股东于挺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向监事会提请的要求监

事会对董事长黄宏华、总经理柯长珺、董事刘春莲及财务负责人李雪燕等人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法院诉讼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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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于 2022年 3月 31 日收到股东于挺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深圳一卡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于挺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向监事会提请关于对黄宏华、刘春

莲、柯长珺及李雪燕等人损害公司利益的法院诉讼申请》邮件，其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一卡易于 2021 年 10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代理商分润款诉讼、仲裁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02），于 2021

年 11月 9日、2021年 12月 24日、2022年 1月 14日、2022 年 3月 10日披露

了《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代理商分润款诉讼、仲裁的风险提示

性公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3、2021-130、2022-005、2022-018），

累计诉讼金额近 400万元。鉴于黄宏华、柯长珺和李雪燕长期拖欠代理商分润款

项，导致公司发生代理商退款损失和利息损失，公司持续经营被严重损害。为了

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请监事会正式对董事长黄宏华、总经理柯长珺

及财务负责人李雪燕等人玩忽职守、不作为提起法院诉讼，并要求其向公司赔偿

因此带来的经济损失。 

2、根据一卡易于 2021年 11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

集体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26），由于董事长黄宏华、总经理

柯长珺、财务负责人李雪燕等人长期恶意拖欠员工薪资，并非法解除陈佳佳等员

工劳动合同，引发员工大面积被迫辞职，涉及劳动仲裁诉讼金额近 600万元。目

前公司已因此被冻结资金近 300 万元，且公司人员流失严重，已无力支撑公司业

务，系统随时出现故障，存在重大风险。请监事会正式对其提起法院诉讼，要求

董事长黄宏华、总经理柯长珺和财务负责人李雪燕向公司赔偿相应仲裁赔偿损

失。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现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正式提请一

卡易监事会，要求对董事长黄宏华、总经理柯长珺、董事刘春莲及财务负责人李

雪燕等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法院诉讼，冻结其个人资产并赔偿公司所有经

济损失，承担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请各位监事审议，是否同意监事会对董事长黄宏华、总经理柯长珺、董事刘

春莲及财务负责人李雪燕等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法院诉讼。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 票；反对 2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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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弃权原因：监事郑红伟、张美琴反对。郑红伟认为：1、股东邮件内容

与公司相关公告内容不符；2、股东要求提起诉讼邮件发中并未明确列明公司起

诉的被告、案由、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等事项，形式上内容不完整不

明确，不是合格的请求，无法提起诉讼。张美琴认为：1、经过前两次董事会以

及总经理沟通汇报的邮件了解，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在公司没有业

务收入的情况下，仍组织公司系统建设及保障、发放工资、支付房租物业等，已

经在在全力维护公司正常运作。解决代理商问题最根本措施应是子公司归还业务，

让公司业务回归正常；2、关于员工仲裁问题，鉴于仲裁尚未形成结果，认为股

东请求尚不具备条件。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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